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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尚柳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二）收到仲裁通知书的日期：2025 年 5 月 20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5 年 4 月 11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2025 年 5 月 14 日，该案件由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案件审理过

程中公司和原告双方自行达成和解协议，2025 年 5 月 19 日由法院出具民事调解

书。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北京锦绣大地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谷玉池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2、 被告 

姓名或名称：河南尚柳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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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张攀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本公司 

 

3、 第三人 

姓名或名称：张良山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2018 年 11 月 28 日，原告作为出借人、被告一作为借款人、被告二作为

连带责任保证人，三方签署了《借款合同》，约定了:(一)原告出借给被告一人民

币 4,000,000 元，借款期 6 个月，自 2018 年 11 月 28 日至 2019 年 5 月 27 日，

用以解决被告一的生产经营问题。(二)借款年化利息率为 12%，被告一应于每月 

27 日支付利息，不得拖欠，最后一次利息随本结清。被告一如不能按期归还借

款，被告一必须承担双倍借款利率的罚息，即年化 30%的额外罚息，并承担原告

追讨该借款所支出的全部费用(含诉讼费、律师费等)。(三)本合同的债权，原告

可自由转让与他人。被告一偿还借款的顺序为先利息后本金。(四)连带责任保证

人即被告二愿与被告一负连带返还本金、利息和追讨该借款的全部费用的责任，

并抛弃先诉抗辩权。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五)三方之间如

因履行本合同产生争议，应提交甲方(即原告)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裁决。  

同日，原告依约向被告一提供了借款 400 万元。然，合同期内，被告一分

四笔偿还了四个月的利息 16 万元。合同期满时，被告一未能及时还本付息，其

在 2019 年 5 月 28 日、6 月 28 日又支付两个月利息 8 万元后，至 2022 年 9 月 27

日期间，另分多笔合计支付给原告 59 万元，此后至今未再支付任何款项。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1.判令被告一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 4,000,000 元；  

2.判令被告一支付逾期罚息，自 2019年 5月 28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其中，

自 2019 年 5 月 28 日起至 2024 年 5 月 27 日为 2,676,038.36 元(已扣除被告一支付

的 59 万元);2024 年 5 月 28 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 4,000,000 元为基数，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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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0.038%的比例计算)；  

3.判令被告一赔偿原告为本案支付的保全保险费、律师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

合计 36,676.00 元；  

4.判令被告二对上述诉讼请求 1-3 项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上述诉请金额暂计至 2024 年 5 月 27 日为 6,712,714.36 元)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和解情况 

本案件审理过程中，公司和原告双方自行达成和解协议如下： 

一、河南尚柳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锦绣大地农产品有限责任公

司偿还借款本金 400 万元并支付利息 1809342. 46 元，于 2025 年 5 月 21 日前支

付 30 万元，于 2025 年 8 月 15 日前支付 100 万元，2025 年 11 月 15 日前支付 100

万元，2026 年 2 月 15 日前支付 100 万元，于 2026 年 2 月 15 日前支付 150 万元，

于 2026 年 4 月 15 日前支付 100 万元，剩余款项于 2026 年 7 月 15 日前付清； 

二、张良山对第一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张良山承担担保责任后

有权向河南尚柳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追偿； 

三、如河南尚柳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张良山未按期足额履行第一项

中确定的第一期给付义务，则北京锦绣大地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有权就 30 万元

立即申请强制执行；如河南尚柳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张良山未按期足额

履行后续任意一期给付义务，则河南尚柳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张良山须

向北京锦绣大地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支付逾期利息（以剩余本金为基数，按照年

利率 12％的标准，自逾期之日起支付至本金实际付清之日止），且北京锦绣大地

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有权就剩余全部未付款项一并申请强制执行； 

四、双方就本案再无其他争议； 

五、北京锦绣大地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指定收款账户为：户名：北京锦绣大

地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开户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支行，

银行账号：696792568, 河南尚柳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张良山向北京锦

绣大地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转账即视为履行； 

六、案件受理费 26233 元，由北京锦绣大地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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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柳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张良山于 2026 年 7 月 15 日前支付给北京锦绣

大地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 

上述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本调解书经各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事项在公司履行和解协议过程中会导致公司流动资金较为紧缺，可

能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事项在履行过程中会导致公司流动资金较为紧缺，对公司财务方 

面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为最大程度降低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产生的不利影响，公司

将通过加强应收款管理，尽快资金回笼、盘活资产等方式缓解公司资金压力。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进展情况，并按照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2024)京 0108 民初 41627 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 

 

 

河南尚柳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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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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